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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禺区市场监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（第五版）

序
号

抽查项目
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
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1

一 、 登 记
事项检查

营业执照
(登 记 证 )
规范使用
情况的检
查

企业、个体工
商户、农民专
业合作社、外
国 企 业 常 驻
代表机构

一般检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级以上
市场监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
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五条
《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七条、第三
十八条、第三十九条
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第二十二条
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、
第三十六条第三款、第三十八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第十五条

2
名称规范
使用情况
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工
商户、农民专
业合作社、外
国 企 业 常 驻
代表机构

一般检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级以上
市场监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
五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一条、二十四条
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第二十三条 第一款
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四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第九十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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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项目
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
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3

一 、登 记
事项检查

经营（驻在）
期限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、农
民专业合作
社、外国企
业常驻代表
机构

一般检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级以上
市场监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款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
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三十五
条第二款、第三十八条

4

经营（业务）
范围中无需
审批的经营
（业务）项
目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、农
民专业合作
社、外国企
业常驻代表
机构

一般检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级以上
市场监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、第四
十四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款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
《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条
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
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、
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八条

5

住所（经营
场所）或驻
在场所的检
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、农
民专业合作
社、外国企
业常驻代表
机构

一般检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级以上
市场监管
部门

6
注册资本实
缴情况的检
查

《国务院关
于印发注册
资本登记制
度改革方案
的通知》明
确的暂不实
行注册资本
认缴登记制
的行业企业

一般检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级以上
市场监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、第四
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二百条、第二
百一十一条第二款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款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
《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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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7

一、登记
事项检查

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任职情况的
检查

企业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、第四
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款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
《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条

8

法 定 代 表
人、自然人
股东身份真
实性的检查

企业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九十八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第九十三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三条

9

二、公示
信息检查

年度报告公
示信息的检
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、农
民专业合作
社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、
网络检查、
专业机构核
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三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一
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七条
《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二条
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、第六条、第八条、
第九条
《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》第六条、第十一条 《农民专
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八条

10
即时公示信
息的检查

企业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、
网络检查、
专业机构核
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三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
二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七条
《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二条
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
第九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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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三、价格
行为检查

执 行 政 府 定
价、政府指导
价情况，明码
标 价 情 况 及
其他价格、收
费行为检查

《价格法》
规定的经营
者，
国家机关、
事业单位和
法律、法规
授权的组织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三十三条
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
《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》
《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》
《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》
《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》第六条、第二十条

12
四、直销
行为检查

重大变更、直
销 员 报 酬 支
付、信息报备
和 披 露 的 情
况的检查 ;是
否 存 在 虚 假
宣传、违法广
告 等 违 法 经
营行为。

直销企业总
公司及分支
机构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50%
每年至少
一次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、
网络检查、
专业机构核
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直销管理条例》
《直销企业信息报备、披露管理办法》

13
五、反不
正当竞争
工作检查

是 否 存 在 仿
冒混淆、商业
贿赂、虚假宣
传、侵犯商业
秘密、不正当
有奖销售、商
业诋毁、互联
网 不 正 当 竞
争 等 不 正 当
竞 争 违 法 经
营行为

互联网平台
企业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有关文件
规定

每年一次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、
网络检查、
专业机构核
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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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14
六、打击
网络传销
工作检查

是 否 存 在 传
销 违 法 经 营
行为

互联网平台
企业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20% 每年一次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、
网络检查、
专业机构核
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禁止传销条例》

15
七、电子
商务经营
者检查

电 子 商 务 平
台 经 营 者 履
行 主 体 责 任
的检查

电子商务平
台经营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50%以上 每年一次

书面检查、
网络检查、
专业机构核
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第十五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
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六条、第
三十七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

16

八、拍卖
等重要领
域市场规
范管理检
查

拍 卖 活 动 经
营 资 格 的 检
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10% 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第十一条、第六十条
《拍卖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十一条

17
文 物 经 营 活
动 经 营 资 格
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50% 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四条、第七
十二条以及第七十三条第一项、第二项

18

为 非 法 交 易
野 生 动 物 等
违 法 行 为 提
供 交 易 服 务
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10% 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五十一条



— 6 —

序
号

抽查项目
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
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19

九、广告
行为检查

药品、医疗器
械 、 保 健 食
品、化妆品、
特 殊 医 学 用
途 配 方 食 品
广 告 主 发 布
相 关 广 告 的
审 查 批 准 情
况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及其
它经营单位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10%
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六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七十三条、第七十九条、第八
十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五十九条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
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
《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
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
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

20

广告经营者、
广 告 发 布 者
建立、健全广
告 业 务 的 承
接 登 记 、 审
核、档案管理
制 度 情 况 的
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及其
它经营单位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5% 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六十一条

21
教育、培训广
告 发 布 合 法
情况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及其
它经营单位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5% 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五十八条

22
房 地 产 广 告
发 布 合 法 情
况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及其
它经营单位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5% 每年四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二十六条、《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》
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、
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
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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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
十、产品
监督抽查

生 产 领 域 产
品 质 量 监 督
抽查

市场上或企
业成品仓库
内的待销产
品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、
市局相关
文件规定

每年一次 抽样检测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十五条
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五条、第十二条、
第十三条、第十七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
24 十一、工
业产品生
产许可证
产品生产
企业检查

工 业 产 品 生
产 许 可 资 格
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、
市局相关
文件规定

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局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、

三十八条、三十九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第四
十三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

25

工 业 产 品 生
产 许 可 证 获
证 企 业 条 件
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、
市局相关
文件规定

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局

26

十二、食
品相关产
品质量安
全监督检
查

食 品 相 关 产
品 质 量 安 全
监督检查

食品相关产
品获证生产
企业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5% 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十五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、
三十八条、三十九条
《广东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、第三
十一条

27
十三、食
品生产监
督检查

食 品 生 产 监
督检查

获证食品生
产企业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至2022年3月15日废
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）

28

十四、食
品销售监
督检查

校 园 食 品 销
售监督检查

校园及校园
周边食品销
售者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1%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至2022年3月15日废
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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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
抽查项目
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
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29

十四、食
品销售监
督检查

高 风 险 食 品
销 售 监 督 检
查

B、C、D 级
食品销售者
（校园及校
园周边食品
销 售 者 除
外）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1%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）

30
一 般 风 险 食
品 销 售 监 督
检查

A 级食品销
售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0.1%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）

31 网 络 食 品 销
售监督检查

入网食品销
售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 0.1%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网络检查、
现场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 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九条（2022年3月15
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（自2022年3月15
日起施行）
《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
第二十六条

32
婴 幼 儿 配 方
食 品 销 售 监
督检查

婴幼儿配方
食品销售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1%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零九条、第一百一十条、第一百一十三条、
第一百一十四条
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五
十条等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九条（2022年3月15
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（自2022年3月15
日起施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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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33

十四、食
品销售监
督检查

特 殊 医 学 用
途 配 方 食 品
销 售 监 督 检
查

特殊医学用
途配方食品
销售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 1%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零九条、第一百一十条、第一百一十三条、
第一百一十四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九条（2022年3月15
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（自2022年3月15
日起施行）

34 保 健 食 品 销
售监督检查

保健食品销
售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 1%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零九条、第一百一十条、第一百一十三条、
第一百一十四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九条（2022年3月15
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（自2022年3月15
日起施行）

35

十五、食
用农产品
市场销售
质量安全
检查

食 用 农 产 品
集 中 交 易 市
场监督检查

食用农产品
集中交易市
场（含批发
市场和农贸
市场）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抽样检测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
36

食 用 农 产 品
销 售 企 业
（者）监督检
查

食用农产品
销 售 企 业
（含批发企
业和零售企
业）、其他销
售者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抽样检测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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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项目
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
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37

十六、餐
饮服务监
督检查

食 品 经 营 许
可 情 况 的 检
查

餐饮服务经
营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）学校、托幼

机构、养老
机构等食堂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38
原料控制（含
食品添加剂）
情况的检查

餐饮服务经
营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）学校、托幼

机构、养老
机构等食堂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39 加 工 制 作 过
程的检查

餐饮服务经
营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）

40
供餐、用餐与
配 送 情 况 的
检查

餐饮服务经
营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）

学校、托幼
机构、养老
机构等食堂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

— 11 —

序
号

抽查项目
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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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

十六、餐
饮服务监
督检查

餐 饮 具 清 洗
消 毒 情 况 的
检查

餐饮服务经
营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）学校、托幼

机构、养老
机构等食堂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42
场 所 和 设 施
清 洁 维 护 情
况的检查

餐饮服务经
营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）

学校、托幼
机构、养老
机构等食堂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43

食 品 安 全 管
理 情 况 的 检
查

餐饮服务经
营者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）学校、托幼

机构、养老
机构等食堂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按国家总
局、省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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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

十六、餐饮
服务监督

检查

食品安全管理
情况的检查

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 般检 查
事项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级以上市
场监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
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
月15日起施行）

学校、托幼机构、
养老机构等食堂

重 点检 查
事项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级以上市
场监管部门

44 人员管理情况
的检查

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 般检 查
事项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级以上市
场监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
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
月15日起施行）

学校、托幼机构、
养老机构等食堂

重 点检 查
事项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级以上市
场监管部门

45 高风险餐饮服
务监督检查

学校、托幼机构、
养老机构等食堂

重 点检 查
事项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
场监管部门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
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 2022 年 3
月 15 日起施行）46 高风险餐饮服

务监督检查

集体用餐配送单
位、中央厨房、
餐饮服务连锁企
业、大型餐馆、
工地食堂

重 点检 查
事项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
场监管部门

47 一般风险餐饮
服务监督检查

中小餐饮服务单
位

一 般检 查
事项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
场监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
3月15日废止）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自2022年3
月15日起施行）
《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》

48 网络餐饮服务
监督检查

网络餐饮服务第
三方平台、入网
餐饮服务提供者

一 般检 查
事项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按 国 家 总
局、省局相
关文件规定

现场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级以上市
场监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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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
十七、食品
安全监督

抽检

食品安全监督
抽检 市场在售食品 重 点检 查

事项

对全区食品
及食品添加
剂获证生产
企 业 实 施
100%监督抽
检；对全区
食品重点经
营主体（大
型超市、食
品批发市场
等 ） 实 施
100%监督抽
检；对全区
集体用餐配
送单位、中
央厨房实施
100%监督抽
检；对食品
大类和品种
实施100%监
督抽检

食品品种全
年至少覆盖
抽检1次，高
风险食品品
种覆盖抽检
3次，中等风
险 食 品 品
种、低风险
食品品种覆
盖抽检1至2
次

抽样检验 县级以上市
场监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八十七条
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

50

十八、特种
设 备 使 用
单 位 监 督
检查

对特种设备使
用单位的监督
检查

特种设备使用单
位

重 点检 查
事项

2%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区市场监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五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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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

十九、计量
监督检查

在用计量器
具监督检查

强 制 检 定
计 量 器 具
使用单位

一般检查
事项

定向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、
抽样检测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十八条
《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八条
《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条
《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七条

52

计量授权检
定单位及计
量校准机构
专项监督检
查

计 量 授 权
检定单位、
计 量 校 准
机构

一般检查
事项

5% 每年一次
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、
专业机构核
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十八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第二十八条
《计量授权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
《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》第十四、十八条
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>办法》第二十三、二十四条

53
计量单位使
用情况专项
监督检查

宣传出版、
文化教育、
市 场 交 易
等领域

一般检查
事项

定向 每年一次
书面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十八条
《全面推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》

54

定量包装商
品净含量计
量监督专项
抽查

定 量 包 装
商品生产、
销售企业

一般检查
事项

定向 每年一次 抽样检测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十八条
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55
型式批准监
督检查

企业、事业
单位、个体
工 商 户 及
其 他 经 营
者

重点检查
事项

定向 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计量法》第十八条
《计量法实施细则》第十八、二十条
《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

56
能效标识的
标识标注符
合性检查

生产、销售
企业

重点检查
事项

定向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节约能源法》第七十三条
《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
《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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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
十九、计量
监督检查

水效标识的
标识标注符
合性检查

生产、销售
企业

重点检查
事项

定向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网络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水效标识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

58
二十、检验
检 测 机 构
检查

检验检测机
构检查

获 得 资 质
认 定 证 书
的 检 验 检
测机构

一般检查
事项

5%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二十二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十九条 、第五十七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第十五条 、第五十一条
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（2021 年 6 月 1 日实施）第四条、
第十七条

59

二十一、认
证 活 动 和
认 证 结 果
检查

认证活动及
结果的合规
性检查

认证机构、
获证组织

一般检查
事项

5%、1% 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第五十四条
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）（原质检总局193号令）第二十六条、二十
七条
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（原质检总局117号令）第三十七条
《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、三十九条

60
二十二、市
场 类 标 准
监督检查

企业标准自
我声明监督
检查

实 施 标 准
自 我 声 明
公 开 的 企
业

一般检查
事项

定向 每年一次

网络检查为
主，必要时
辅以其他方
式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
条、第四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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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
二十二、市
场 类 标 准
监督检查

团体标准自
我声明监督
检查

实 施 标 准
自 我 声 明
公 开 的 社
会团体

一般检查
事项

定向 每年一次
网络检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二
条

62

二十三、专
利 代 理 监
督检查

专利代理机
构主体资格
和执业资质
检查

专 利 代 理
机构

一般检查
事项

每年抽查
不少于20
家

每年一次
网络检查、
书面检查等

市 市 场 监
管局

《专利代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
九条
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
四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广州、深圳
市实施的决定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41号）

63

专利代理机
构设立、变
更、注销办
事机构情况
的检查

专 利 代 理
机构

一般检查
事项

每年抽查
不少于20
家

每年一次
网络检查、
书面检查等

市 市 场 监
管局

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
第三十七条、第四十二条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广州、深圳
市实施的决定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41号）

64

专利代理机
构、专利代
理师执业行
为检查

专 利 代 理
机构、专利
代理师

重点检查
事项

每年抽查
不少于20
家

每年一次
书面检查、
实地检查、
网络检查等

市 市 场 监
管局

《专利代理条例》第十一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
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
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四条、第二十一条、
第四十二条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广州、深圳
市实施的决定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41号）

65

专利代理机
构年度报告
和信息公示
情况核查

专 利 代 理
机构

重点检查
事项

每年抽查
不少于20
家

每年一次
书面检查、
实地检查、
网络检查等

市 市 场 监
管局

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
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广州、深圳
市实施的决定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41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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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
二十四、专
利真实性监
督检查

专利证书、专
利文件或专
利申请文件
真实性的检
查

各类市场主
体、产品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不少于5%
每 年 至 少
一次

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三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八十四条

67
产品专利宣
传真实性的
检查

各类市场主
体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不少于5%
每 年 至 少
一次

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67

二十五、商
标使用行为
的检查

商标使用行
为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、农
民专业合作
社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抽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条、第十条、第十四条第五款、第四
十三条第二款、第四十九条第一款、第五十一条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五
十三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一条

68

集体商标、证
明商标（含地
理标志）使用
行为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、农
民专业合作
社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抽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十六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条
《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
九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

70 商标印制行
为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、农
民专业合作
社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抽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商标印制管理办法》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、
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

71
二十六、商
标代理行为
的检查

商标代理行
为的检查

经市场监管
部门登记从
事商标代理
业务的服务
机构（所）

一 般 检 查
事项

3% 每年一次
现场抽查、
书面检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十八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八十八条、第八十九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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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

二十七、药
品监督检查

药品生产监
督检查

药品生产企
业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、
省、市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专业机构核
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八条
《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
《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条

73
药品经营监
督检查

药品批发企
业和连锁总
部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、
省、市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八条
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条
《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

药品零售企
业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、
省、市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区 市 场 监
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八条
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条
《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

74
二十八、化
妆品监督检
查

化妆品生产
监督检查

化妆品生产
企业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、
省、市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每年一次
现场检查、
专业机构核
查
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《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
《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

75
化妆品经营
监督检查

化妆品经营
企业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、
省、市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区 市 场 监
管部门

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《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

76

二十九、医
疗器械监督
检查

医疗器械生
产监督检查

医疗器械生
产企业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、
省、市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条
《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条
《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

77
医疗器械经
营监督检查

医疗器械经
营企业

重 点 检 查
事项

按国家、
省、市局
相关文件
规定

每年一次 现场检查
县 级 以 上
市 场 监 管
部门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条
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条
《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




